交通部員工104學年度第1學期請領子女教育補助應行注意事項

                                          104.8.21修正

一、申請人子女實際隨申請人在臺澎金馬地區居住（不以具中華民國國籍及設

    籍者為限），就讀我國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大專以下小學以上學校肄業正式

    生，可按規定申請子女教育補助。

二、請本崇法務實之態度及誠信原則提出申請，如經查察有重複請領之情事，

    一律依相關法規處理。 
三、補助對象：本部編制內職員、技工、工友、駕駛、駐衛警察（不含約聘僱

              人員、職務代理人及調部人員）。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其子

              女教育補助應自行協調由一方申領。
四、申請期限：職員於10月23日前向人事單位申請，工級人員、駐衛警察向總務單位申請，如有未能於規定之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者，同意於申請表敘明事由送本部審查後核發，期限以10年為限。

五、申請手續及繳驗證件：

(一)填具申請表：由申請人提出申請，經人事單位複核後，以造冊方式辦

    理支付。

(二)戶口名簿：於本部第1次申請或其子女第1次申請時，須繳驗戶口名

              簿，以確認親子關係，爾後，除申請人之親子關係變更須

              主動通知人事單位外，無須繳驗。如係收養關係，請繳附

              戶籍謄本正本1份供查核。

(三)收費單據：國中、國小無須繳驗；公私立高中（職）以上者，請檢附

              收費單據正本（印有學、雜費、學雜費減免及蓋有金融機

              構收付章之繳費單），如以信用卡或自動櫃員機ATM轉帳

              繳費者，須附繳費單及足資證明已繳費之單據。如係繳交影本應由申請人書明「與正本相符」並簽名；如收費單據正本遺失且未影印者，得以其他足資證明繳付學費(支付)事實之證明文件，併附原繳費通知單申領。人事單位審查時如有疑義，得請申請人另出具學生證影本供查驗。  
六、公教人員子女以未婚且無職業需仰賴申請人扶養者為限。公教人員申請子女教育補助時，其未婚子女如繼續從事經常性工作，且開學之日前6個月工作平均每月所得（依所得稅稅法申報之所得，如該6個月期間非每個月均有所得者，亦均除以6計算。例如，子女僅工作2個月，其平均所得之計算亦除以6）超過勞工基本工資（目前為新臺幣20,008元）者，以有職業論，不得申請補助。上開「前6個月」期間之計算，係指公教人員請領子女教育補助費時往前推算開學之日前6個月（例如，子女在9月開學，往前推算6個月為8月、7月、6月、5月、4月、3月）。子女結婚後離婚者，屬已結婚，不合請領補助。
七、公教人員子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但不包括領取優秀學生獎學金、清寒獎學金、民間團體獎學金及就讀國中小未因特殊身分獲有全免(減免)學雜費或政府提供獎助者: 
    (一)全免或減免學雜費(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助)。

    (二)屬未具學籍之學校或補習班學生。

    (三)就讀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之選讀生。

    (四)就讀無特定修業年限之學校。

    (五)已獲有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享有公費、減免學雜費之優待。
    (六)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之獎(補)助

八、公教人員子女除就讀國中小未因特殊身分全免(減免)學雜費及政府提供獎助者，依表訂數額請領子女教育補助外，其實際繳納之學雜費低於子女教育補助表訂數額者，僅得申請補助其實際繳納數額。
九、公教人員請領子女教育補助，應以在職期間其子女已完成當學期註冊手續
    為要件，其申請以各級學校所規定之修業年限為準。如有轉學、轉系、重

    考、留級、重修情形，其於同一學制重複就讀之年級，不再補助。又畢業

    後再考入相同學制學校就讀者，不得請領。

十、子女註冊在先，公教人員任職於後，不合請領子女教育補助。

十一、公教人員子女就讀公私立高中（職））

者，其子女教育補助應按公私立高中高職標準支給。                              

十二、公教員工子女於考取學校經註冊繳費後即辦理休學（未上課即行休學）

，並由學校收回學生證，雖已完成註冊手續並已繳納學費，因無學生證，故不具學生身分，不合報領子女教育補助費（如有是項事實，已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者，請主動向人事單位撤回申請案，如已核發補助者，應主動簽請繳還補助金額）；惟如已上課逾三分之一，雖其學雜費已退還三分之一，則此項補助費得不予追繳。子女於開學上課二週後因病休學，即已請領當學年度第一學期教育補助費，於次學年度第一學期復學時，不宜再發給子女教育補助費。
十三、公教員工子女於註冊後結婚，如經查明於申請教育補助費時，子女尚未結婚，仍得請領子女教育補助費。
十四、修業年限外補修學分期間，不得報領子女教育補助費。
十五、公教人員子女因加修雙學位延長修業年限期間，不合發給子女教育補助
      費。
十六、夫妻離婚，未具有子女監護權之一方，如實際負擔其教育及生活費用，並經查證屬實，同意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等相關規定請領子女教育補助費（如有是項事實者，請於備註欄敘明，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十七、公教人員因婚姻關係與其配偶前夫（妻）所生之子女共同生活，須經辦
理收養，始得請領子女教育補助費（如有是項事實者，請於備註欄敘明，

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十八、子女就讀國立空中大學、附設空中（專科）進修學院及技職校院附設進修學院，其「修業年限並無上限」，不合發給子女教育補助（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100年3月21日局給字第10000290681號函）。

十九、公教人員子女就讀大學醫學系七年級，現分配附屬醫院實習，如未收繳學雜費，依規定不合請領子女教育補助費；如未享公費待遇且有繳交學雜費之事實，並由學校分發實習，如註冊之日前6個月工作平均每月所得（依所得稅法申報之所得）未超過勞工基本工資，仍得依規定請領子女教育補助。
二十、公教員工子女就讀醫學院在職進修班、二專夜間部在職班，如確無職業，仍得依規定請領子女教育補助。
二十一、員工子女就讀專科學校日間部二年制輪調式教學春季班，如未享有公費或全免學雜費待遇，其子女教育補助費按二專日間部標準支給，如就讀職業學校輪調式建教合作班按高職標準支給；如所需之學雜費係由該合約工廠全額支付者，不得請領子女教育補助費。如已受有免學費措施，依規定不合再請領子女教育補助。
二十二、公教員工子女就讀私立長庚護專，接受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提供就學獎助【代付學費、雜費、實習（驗）費、住宿費】，依規定不得請領子女教育補助。如因違反與該醫院之服務約定，致遭索回部分學費，不合補發就讀期間之教育補助費。

二十三、員工之子女原為公務員，因考取大學辦理留職停薪，入學就讀，不宜再以眷屬身分報領子女教育補助費。
二十四、子女於陸軍官校專修班畢業服役期滿，經行政院退輔會輔導升學就讀國立臺北商專，其在學期間有關訓練直接費用，由行政院退輔會負擔，其餘間接費用如書籍、服裝及主副食自理，不合發給子女教育補助費。
二十五、有關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及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七年一貫制學制，招收國中畢業生或同等學力學生，修業七年，一至七年級均依大學學雜費徵收標準收取，子女教育補助依公立大學標準支給；至就讀私立臺南女子技術學院七年一貫制之子女教育補助，前五年者依五專標準發給，後二年則依大學暨獨立學院標準發給。
二十六、公教員工子女就讀私立中國海事專科學校六年級學生，實習期間，如未支領實習待遇，經取得學校證明者，可報領子女教育補助。

二十七、公教員工子女就讀私立文藻外國語文專科學校英語翻譯組六年級之學

雜費係比照五專後二年學雜費收費標準徵收，則其子女教育補助費宜比照五專後二年之標準支給。

二十八、有關子女就讀於國立餐旅學校夜間部餐飲管理系二年級，有繳交學雜費之事實，且係由學校分發實習，與有「職業」有別，雖領有實習津貼，仍得依規定請領子女教育補助。
二十九、公教人員亡故事實與其子女註冊日期係發生在同一月份，同意從寬核給子女教育補助費。
三十、駐衛警察之婚喪、生育、子女教育補助及其他各項福利比照駐在單位職
員辦理部分，其所比照者，亦僅以各項「福利」為限。
三十一、公教員工子女就讀私立高級中學，因學測成績達一定標準、參加親子學藝活動考試成績前30名、參加音樂美術資優班測驗各班第1名及參加學校柔道比賽成績優異而全免或部分減免學雜費，或依公立學校標準收費者，屬優秀學生獎學金，得再發給子女教育補助。至子女就讀私立學校，該校鼓勵兄弟姊妹就讀同校則優待一人以公立學校標準收費者，則非屬優秀學生獎學金性質，如其實際繳納之學雜費低於子女教育補助標準，僅得補助其實際繳納數額（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5年11月30日局給字第0950031296號書函）。

三十二、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第3條規定：「軍公教人員因作戰或因公死亡，依法領受年撫卹金之遺族就學，給與全額公費優待；因病或意外死亡，依法領受年撫卹金之遺族就學，給與半額公費優待；撫卹期滿及領受一次撫卹金之遺族，依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規定，得予減免學雜費之優待。」第4條規定：「前條公費優待項目包括學費、雜費、制服費、書籍費、主食費及副食費。」及第5條規定：「軍公教遺族同時符合本條例及政府其他教育補助優待之規定者，應擇一申請。」茲以上開條例所規定之就學費用優待數額較支領年撫卹金之遺族得請領之二分之一子女教育補助費（包括學費、雜費）為高，對遺族較為有利，爰請各支給機關轉知公教人員遺族依規定擇一請領。又遺族如有重複請領情事，應予追繳（銓敘部81年10月30日81台華特三字第0776281號函）。
三十三、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設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已領取政府子女教育補助費者，不得再以具農、漁民身分之配偶（或父母、公婆）重複申請該獎助學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96年3月5日農輔字第0960050189號函）。

三十四、各政府機關現行核發之學生助學金及就學補助項目，計有清寒僑生助學金、海外台灣學校學生獎助學金、清寒學生助學金、原住民學生助學金及住宿伙食費補助、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雜費補助、失業勞工子女、退除役官兵、清寒榮民及清寒遺眷子女助學金、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就讀軍校自費生、公教人員子女等。政府各項獎助學金僅能申領1項補助為限（審計部96年2月27日台審部教字第0964000476號函）。

三十五、實施用人費率待遇事業機構人員（如財政部、經濟部、本部所屬國營事業等）、各機關約聘(僱)人員及未實施用人費率交通事業機構待遇型態之機關（構）人員（如臺灣鐵路管理局等），因非支領一般公教人員待遇，故不合發給各項生活津貼補助（摘錄自96年12月16日第45卷第6期人事月刊）。

三十六、公教員工遇有請領生活津貼各項補助之事實時，已由其配偶向所任職之公營事業機構職工福利委員會請領各種補(獎)助者，該公教員工仍得請領生活津貼各項補助（摘錄自96年12月16日第45卷第6期人事月刊）。

三十七、查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86年8月20日86局給字第27457號函規定略以，公教員工於子女就學註冊事實發生前，得先向服務機關學校辦理子女教育補助預支手續…子女教育補助則於學校註冊前發放。當事人並應於事實發生後3個月內依規定檢據辦理核銷。逾期未檢據補證者，由服務機關學校於該事實發生後第4個月起自其薪資中如數扣回預支數額（摘錄自96年12月16日第45卷第6期人事月刊）。

三十八、子女如係就讀經政府立案之外僑學校且具學籍者，即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摘錄自96年12月16日第45卷第6期人事月刊）。

三十九、公教員工子女因校內表現優異由學校依「菁英留學計畫－專案擴增留學計畫－國內大學校院申請補助要點」等規定選送至國外學校就讀，按教育部經費補助部分視為優秀學生獎學金，得申請補助（摘錄自96年12月16日第45卷第6期人事月刊）。

四十、依據「國立暨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及訂定代收代辦費

注意事項」第5點：學校對於學生每學期體育成績乙等以上（進修學校

免送），學業平均成績列入每班中前3名之家境清寒學生，應予免費獎

勵，每班3名（如某一班學生適合此項規定未達3名時，學校可視各年

級全體學生成績分布之狀況斟酌處理），除代收代辦費外，其餘各費均

予免收。該前3名免繳學費係屬獎學金性質，故可請領補助（摘錄自

96年12月16日第45卷第6期人事月刊）。

四十一、公教員工子女已獲得全額就學貸款，依規定尚無已依「高級中學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享有就學貸款，不得申請補助之規定。請領子女教育補助係以公教人員子女在國內就讀政府立案之學校，且已完成學期註冊手續為要件。故公教員工子女於符合上開要件並係依政府權責機關所訂規定向學校申請「在家自行教育」者，得視同在學校就學，同意其請領子女教育補助（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7年9月22日局給字第0970022036號E-mail回函）。

四十二、公教員工子女教育大學畢業後之教育實習係於完成修業年限畢業後始得參加，且不具學籍，不合請領補助（摘錄自96年12月16日第45卷第6期人事月刊）。

四十三、公教員工子女就讀公私立高中（職）綜合高中部（班）職業學程，茲依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訂定之綜合高中各年級之學費及一般雜費項目之數額均與高級中學相同，爰應按公私立高中標準支給（摘錄自96年12月16日第45卷第6期人事月刊）。

四十四、公教員工子女就讀臺北市私立○○高級中學餐飲科，因基本學力測試成績達一定標準而部分減免學雜費，如屬優秀學生獎學金，得依規定再發給子女教育補助（摘錄自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7年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分區說明會手冊第11頁）。

四十五、溢領之子女教育補助如屬違法之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

        第121條第1項、第127條及第131條第1項之規定，原處分機關得

        依職權，自知有撤銷原因時起2年內就溢領部分撤銷之，原處分機關

        就其溢領之子女教育補助請求權，則自撤銷處分時起5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上開應返還溢領部分之子女教育補助，尚無須加計利息（摘錄

        自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7年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
統分區說明會手冊第11頁）。

四十六、現行公教人員俸給法令並無得由服務機關就當事人之薪資中逕予扣抵所溢領各項給與之規定，爰溢領之子女教育補助，不宜由其薪資中逕行扣抵。另如顧及當事人經濟負擔能力，應予追繳之溢領金額得分期償還（摘錄自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7年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分區說明會手冊第12頁）。

四十七、行政院97年6月30日院人授給字第0970062537號函修正「子女教育補助表」說明六實施前，各機關員工子女已依原規定請領補助有案者，及依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69年7月18日（69）局肆字第16213號函規定公教員工子女畢業於4年制大學後，再就讀7年制醫學院，可從第5年起核發子女教育補助費、73年6月28日（73）局肆字第17329號函及73年11月17日（73）局肆字第30426號函規定公教員工子女畢業後再就讀學士後醫學系及學士後中醫系依其修業年限核給子女教育補助費等規定請領子女教育補助有案者，基於信賴保護原則，該等人員同意核發補助至其子女應屆畢業為止。行政院人事行政局69年7月18日函、73年6月28日函及73年11月17日函釋與依該3函所作相關函釋規定，均自97學年度第2學期起停止適用（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7年7月15日局給字第0970062769號函）。

四十八、公教員工子女4年制大學畢業後，再考入7年制醫學系就讀，如現就讀5（6、7）年級請領子女教育補助有案者，得繼續補助至應屆畢業為止。惟如現就讀1（2、3、4）年級，因尚未符合得請領子女教育補助資格，非屬補助有案者，其嗣後就讀5至7年級部分不合發給（摘錄自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7年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分區說明會手冊第7頁）。

四十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附表九「子女教育補助表」說明六、

  規定：「公教人員請領子女教育補助，……。其申請以各級學校所規定之修業年限為準。如有轉學、轉系、重考、留級、重修情形，其於同一學制重複就讀之年級，不再補助。又畢業後再考入相同學制學校就讀者，不得請領。」並自97學年度第2學期起實施。所稱「同一學制及相同學制」規範如下：

        (一)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及五專前三年屬相同學制。

        (二)大學及獨立學院、四年制技術學院屬相同學制。

        (三)二年制專科學校相當於大學一、二年級，二年制技術學院相當於

大學三、四年級，五專後二年相當於大學一、二年級。

        另有關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76年10月14日76局肆字第28296號書函、80年8月28日80局肆字第34897號書函及歷年依「子女教育補助表」修正前之說明六規定所作相關函釋，均自97學年度第2學期起停止適用（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8年2月4日局給字第09800606802號函）。

五十、公教人員子女依據「臺北市市民第三胎以上子女就讀國民小學教育補助
金發給要點」規定獲有教育補助金者，仍得請領子女教育補助（原行政
院人事行政局98年5月13日局給字第09800623121號函）。

五十一、公教人員子女申領屏東市公所國民中、小學生助學金者，仍得請領子女教育補助（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8年5月13日局給字第09800623123號函）。

五十二、公教人員子女依據「離島地區接受國民義務教育學生書籍費雜費交通費補助辦法」獲有補助者，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8年5月13日局給字第09800623124號函）。

五十三、公教人員子女就讀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未獲有特殊身分之獎助、或因特殊身分而全免或減免學雜費者，均得請領子女教育補助（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8年3月31日局給字第0980061563號函）。

五十四、配合教育部自96學年度起，加強照顧弱勢學生，逐年辦理實用技能學程3年免學費措施，及目前公私立高中（職）已無設置「自給自足班」，刪除「子女教育補助表」中「自給自足班」支給數額及說明十規定（行政院98年2月24日院授人給字第0980061006號函）。
五十五、子女就讀實用技能學程如已受有免學費措施，依規定不合再請領子女教育補助（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8年4月15日局給字第0980009091號E-mail回函）。

五十六、為杜各機關學校未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附表九「子女教育補助表」說明九規定發給子女教育補助情事之發生，請各機關學校確依規定辦理，並請人事單位於審核子女教育補助申請案時加強查核（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8年4月28日局給字第09800091981號函）。

五十七、有關莫拉克風災受災學生已領取教育部就學扶助措施，國中、小學生部分，以教育部就學扶助措施所補助者為代收代辦費，非屬學雜費之減免，故得請領子女教育補助；至高中（職）以上學生部分，因已獲全免學雜費，為期政府資源合理運用，不得再請領子女教育補助；受災學生已領取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提供之助學金，茲因該項助學金非屬全免學雜費性質，亦非由政府提供，得再請領子女教育補助（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8年10月1日局給字第0980064751號函）。
五十八、目前各相關部會提供之助學補助措施均有擇優擇一支領之規定，如教育部訂頒「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辦法」、「原住民學生就讀國立及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頒「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申請作業要點」等，及行政院99年6月17日院臺教字第0990034693號函核定教育部所報「齊一公私立高中職（含五專前三年）學費方案」肆、二規定：「已有公費就學補助或學費減免優待者，擇優適用，不再重複補助。」為符合行政院政策及子女教育補助規定，公教人員除子女係領取優秀學生獎學金、清寒獎學金及民間團體所舉辦之獎學金外，應就子女教育補助及政府各項助學措施擇優擇一支領，以避免重領情事發生（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9年8月6日局給字第0990063859號函）。

五十九、公教人員及支（兼）領月退休金人員子女就讀中國醫藥大學、長庚大學等校中醫學系修讀西醫雙主修第8年級，不得再請領子女教育補助。又該等人員子女已依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2年8月19日局給字第0920026787號函規定「公教人員子女就讀中國醫藥大學、長庚大學等校中醫學系8年級，並已繳交學雜費，得申領子女教育補助費」而請領補助有案者，基於信賴保護原則，該等人員同意核發補助至其子女應屆畢業為止（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9年10月26日局給字第0990026563號函）。

六十、公教人員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自99學年度第2學期起發生之事實生效（行政院99年12月15日院授人給字第0990070258號函），編制內技工、工友得比照辦理（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100年2月8日局給字第10000207941號函）。

六十一、公營事業機構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轉任行政機關公務人員，於調職前子女已完成註冊手續，不合請領子女教育補助（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4年10月28日局給字第0940032269號書函）。

六十二、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之申請，以各級學校所規定之修業年限為準。所稱「修業年限」係指完成一個學制階段所規定期間。以大學院校而言，則指獲得一學位所需之規定年限。因前往國外修習課程(交換學生)延長修業年限，不合發給子女教育補助（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7年12月24日局給字第0970017187號書函）。

六十三、公教人員子女就讀高中因成績優異為班級前三名，獲全免「學費」及「雜費」，如係屬優秀學生獎學金，合於請領子女教育補助；至其補助標準依表定數額支給（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8年3月2日局給字第0980005109號E-mail回函）。
六十四、公教人員子女就讀私立學校，其配偶雖已得依該校「教職員工子女教育補助費補助辦法」申請全額補助學雜費，如全免之學雜費係屬職工福利事項，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8年3月20日局給字第0980006358號函）。

六十五、休學係指學生就學中途因病或因故向學校申請中止修業或學期中修習之課程未全部完成，成績無從核計，必須重新修習而言。公教人員已依規定請領子女之教育補助，嗣後子女休學，尚無須繳回；惟日後復學，因係屬重讀之一種，不得再重複請領(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8年3月23日局給字第0980005398號E-mail回函)。
六十六、公教員工子女就讀桃園縣私立新興高中綜合高中職業類組，依規定應按私立高中標準支給子女教育補助（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8年4月9日局給字第0980005480號E-mail回函）。
六十七、公教人員子女就讀私立淡江大學旅遊與旅館管理學系三年級學生，依該校規定須出國修習學分一年，於出國修習學分期間繳納該校之學雜費新臺幣11,898元及國外學校之學雜費，以其實際繳納淡江大學之學雜費低於子女教育補助標準，僅得補助其實際繳納數額（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8年4月14日局給字第0980010147號書函）。
六十八、公教人員子女就讀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後考入四年制大學二年級就讀，如已請領五專五年級之子女教育補助，不合再請領大學二年級之補助；且亦無補發二者間補助標準差額之規定。就讀五專五年級之子女教育補助如未於規定申請期限內請領，仍得敘明事由於請求權10年請領時效內向服務機關(學校)申請，如罹於時效未請領，其畢業後再考入相同學制學校就讀，依規定不合請領重複就讀年級之子女教育補助（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8年9月14日局給字第0980025049號E-mail回函）。

六十九、公教人員應就子女教育補助及原住民一般工讀助學金擇優支領，不得重複申領(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9年11月15日局給字第09900271811號函)。
七十、公教人員子女已依「澎湖縣二三級離島未設高中職學校學生就學費用補助辦法」申請補助者，不得再請領子女教育補助；公教人員配偶申領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之就學補助，亦不得再申領子女教育補助(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9年9月20日局給字第0990024352號函)。
七十一、軍公教人員子女就讀公私立高中職進修班，採學年學時制，於修畢第3學年學業成績符合升級規定後畢業，且無延修制度之適用，不合請領子女教育補助(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100年5月13日局給字第1000034679號函)。
七十二、為簡化政府經費支付程序及配合政府推行電子化政策，公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之申請，得以個人信用卡刷卡之相關憑證辦理(原行政院主計處100年10月12日處會三字第1000006389號函)。
七十三、公教人員子女領有股利所得，因該所得非屬從事經常性工作所得報酬，得依規定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1年5月21日總處給字第1010034738號函)。
七十四、有關已婚男性公務人員於認領非婚生子女後，自無得否以提供5年內繳納學雜費收據，作為其扶養非婚生子女或子女需仰賴其扶養之事實證明之疑義。至於完成認領法定程序後，應得適用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有關消滅時效之規定請領子女教育補助(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1年5月31日總處給字第1010034990號函)。
※前開應行注意事項摘自http://weblaw.exam.gov.tw/全國人事法規釋例資

料庫檢索系統，如欲查詢「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請選擇【法

規查詢頁籤】；如欲查詢子女教育補助相關規定，請選擇【行政令函查詢

頁籤】於【依內容】欄位輸入關鍵字「子女教育」按查詢，部分內容未載

於檢索系統，惟均載有發文單位及文號或刊載期別，如需調閱，請洽承辦

人。

綜合高中班級（含二年級以上修專門學程）及普通班


非綜合高中班級之職業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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